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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配分

1 獲獎紀錄
此項次合計以8
分為限。

2 擔任各級幹部

或志工

此項次合計以8
分為限。

3 其他
此項次合計以4
分為限。

1「高中職在校成績」之評分係以考生在國內外公立或已立案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歷年成績評定。學業

成績校排名或類組排名在前50%者；傑出(100-95)，50-70%者；優(94-88)，71-80%者；佳(87-81)，81-90%者；

可(80-71)，90以後者；不佳(70-60)。
2「自傳」之評分係以考生自傳內容評定。其中，組織能力佔35分；寫作之表達能力佔35分。
3「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之評分係依下表各項次評定

評分依據 評分方式

專業證照或研習證明(ERP、資料庫、APP
程式設計、TQC或其他)、通過資訊能力技

能或語文檢定及獲獎等，具佐證資料者。

每次獲獎最多可得2分。

擔任班級、學校、社團幹部或志工，具佐

證資料者。
每次可得1分。

未列於1～2項次且具有佐證資料者。 每件最多可得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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